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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72 次會議 

       民國 106 年 10 月 19 日 

  討論事項（一） 
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擬具「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
例」第 21 條修正草案，擬由院函請考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
議，請核議案。 
說明： 
  本院人事總處簽以： 
  一、配合本院組織改造作業，本總處前擬具「行政院功能

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做為組織調整法規整備、
財產接管、預決算處理、員額移撥及權利保障、法規
制（修）定之依據。該條例除第 6 條、第 7 條、第 11
條至第 19 條有關員工權益保障事項定於 100 年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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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施行外，其餘條文均自 101年 1月 1日施行至 107年
1 月 31 日止。 

  二、考量本院尚未完成組改之新機關組織法案，尚有內政
部、經濟及能源部、交通及建設部、農業部、環境資
源部、大陸委員會等6個部會及所屬組織法案尚未完成
立法；另海洋委員會及所屬組織法案尚未施行。鑑於
前開新機關屬組織調整情形較為複雜之部會，新組織
法案完成三讀程序後，為利無縫接軌順利，依以往運
作經驗，仍須一段時日進行籌備以便周妥施行，本總
處爰擬具「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
21 條修正草案，擬由院函請考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
議。 

  三、本案修正要點為將暫行條例施行期限由原107年1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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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修正至 109 年 1月 31 日。 
  四、檢附該修正草案，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後，由院函請

考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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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暫 行 條 例 第 二 十 一 條 
修正草案總說明 

行政院組織法明定行政院設十四部、八會、三獨立機關、一行、一
院、二總處，將由三十七個部會精簡為二十九個機關，已自一百零一年
起開始施行，並依組織改造法案分批完成立法採分階段施行。行政院函
送立法院審議之新機關組織法案，迄今已完成二十三個部會及所屬合計
一百零二項組織法案之立法作業，目前尚有內政部、經濟及能源部、交
通及建設部、農業部、環境資源部、大陸委員會等六個部會及所屬組織
法案尚未完成立法，另海洋委員會及所屬組織法案尚未施行。 

鑑於前開尚未完成立法及施行之新機關，均屬組織調整情形較為複
雜之部會，新組織法案完成三讀後，為利無縫接軌順利，依以往運作經
驗，仍須一段時日進行籌備以便周妥施行，故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
整暫行條例所涵蓋之組織與職掌調整、財產接管、預決算處理、員額移
撥及權益保障、法規制（修）定等特別規範，有繼續適用之必要，以確
保新機關組織改造確實到位。 

經考量新機關施行所需籌備時間，爰擬具「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
調整暫行條例」第二十一條修正草案，將施行期限延長至一百零九年一
月三十一日止，俾能配合組織法案審議進程，使新機關完成相關配套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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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二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除

第六條、第七條、第

十一條至第十九條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以

命令定之外，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

一日施行，均至中華

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

三十一日止。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除

第六條、第七條、第

十一條至第十九條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以

命令定之外，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

一日施行，均至中華

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

三十一日止。 

一、本條例第六條、第

七條、第十一條至

第十九條有關員工

權益保障事項之施

行日期，已由行政

院於一百年四月八

日以院授研綜字第

一００二二六０三

六六二號令定自該

日起施行，其餘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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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施行起迄期

間，明定為自一百

零一年一月一日施

行，均至一百零七

年一月三十一日

止。 

二、考量行政院尚未完

成組改之新機關組

織法案，尚有內政

部等六個部會及所

屬組織法案尚未完

成立法，海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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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所屬組織法案

尚未施行。鑑於前

開新機關屬組織調

整情形較為複雜之

部會，新組織法案

完成三讀程序後，

為利無縫接軌順

利，依以往運作經

驗，仍須一段時日

進行籌備以便周妥

施行。再者，行政

院組織改造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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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業務層面相當廣

泛，本條例所涵蓋

之組織與職掌調

整、財產接管、預

決算處理、員額移

撥與權益保障、法

規制（修）定等特

別規範，有繼續適

用之必要，以確保

新機關組織改造確

實到位。爰考量新

機關施行所需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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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將本條例之

施行期限延長至一

百零九年一月三十

一日止，俾使新機

關順利完成相關配

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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